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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及其管理中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其填

列方式、方法是税法实施的技术处理问题，影响着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政策实施的效果，要求

纳税申报表的设计及其填列方式、方法必须科学合理。从法律意图和政策目标的角度，新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设计中需要重视对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税收优惠项目以及境外所得

纳税等问题的科学处理。       

 

税收问题是个经济问题，但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税收法律的实施来实现的，因此，

税收问题又是个法律问题；税收法律的实施是依托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纳税人的涉税事项进行

一系列技术处理来运行的，通过技术处理来实现法律意图和政策目标，可见，税收问题又是

一个技术问题，技术操作如何影响着税收的法律效果和经济效果。故此，税收问题中的技术

处理至关重要。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其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在于企业所得税

法操作实施的技术处理，通过企业所得税的技术处理，完整、准确地体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和政策导向，而技术处理的核心就是作为法律政策载体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报。因

此，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技术设计，对于企业所得税法的有效实施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关系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企业所得税征收与管理规程的要求，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为

处理企业所得税征管事宜所使用的具有固定格式的报表。它既是纳税人或纳税代理人履行纳

税义务以规范格式申报纳税的书面报告，也是税务机关据以征收、分析、评估、检查企业所

得税所使用的重要资料。
①
  

第一，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的缩影，任何一项企业

所得税政策都应当在纳税申报表上找到它的“影子”。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功能及其填

报的内容，具体反映和体现了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每一项政策、每一项

法律规定都会在纳税申报表上有合适的“位置”，以落实政府有关企业的税收政策，调整、

约束、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实际上就是政府

                                                        
①孙瑞标  缪慧频 刘丽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与纳税申报实务》，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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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法规在实施中的具体反映和体现。 

第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反映了企业涉税活动、纳税义务及其收支情况的全貌。税

法是纳税申报表设计的法理依据。税法及其相关政策的所有要求都已通过纳税申报表体现出

来。纳税人通过纳税申报表的填列全面、准确、及时地向税务机关列示和陈述过去所发生的

所得税涉税事项和纳税义务。纳税申报表是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描述过去发生涉税行为的专有

语言，是纳税人向税务机关表白其“想表白”的过去发生的涉税行为的书面报告，因此，企

业填列的纳税申报表全面地反映了企业应税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收支情况；填报的是否准确

反映了纳税人经营活动承担相应税负的情况，是纳税人遵从税法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是纳

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凭据。 

第三，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企业所得税法具体实施的技术处理，影响着企业的实际

税负。纳税人的涉税行为是否征税，如何征税，税法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实现征税，具体税

收政策、税收法律对应的经济行为的技术处理都是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列中完成技

术性操作的。如，纳入征税范围的所得项目与规模、税前扣除项目的计算基数和比例以及税

法与会计法差异的具体处理等。 

从实践中可以看到，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如何填列，各个项目填列的行次和办法直接

影响纳税人纳税的数额，决定了纳税人税负的轻重。例如，原企业所得税法对公益救济性捐

赠的税收待遇，由于纳税申报表技术上处理的原因，导致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受到限制。

这通过原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对公益救济性捐赠填报行次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到问题的原

因。 

 

16 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 ） 

17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附表六）（17≤16） 

18 减：免税所得（请填附表七）（18≤16-17） 

19 加：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 

20 减：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请填附表八） 

21 减：加计扣除额(请填附表九)(21≤16-17-18+19-20) 

22 应纳税所得额（16-17-18+19-20-21） 

图 1   2006 年版《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部分行次 

原税法虽然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3%以内的部

分，准予扣除。”
②
 但是，在纳税申报表的设计上，将其放在第 20 行“减：允许扣除的公

益救济性捐赠额”，并且，其计算基数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 137 号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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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国税发〔2006〕56 号)规定的主表第 16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通知》还指出：“主

表第 22 行‘应纳税所得额’金额等于本表第 16-17-18+19-20－21 行。本行不得为负数。本

表第 16 行或者依上述顺序计算结果如为负数，本行金额应填 0。” 税法的技术处理是为了

保障税法实施，但原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对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技术处理，扭曲了立法者的

本意，也就是说企业当年实现的“纳税调整后所得” 首先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有余

额再减“免税所得”，之后再有余额才能减“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这样，尽管企

业按照税法的要求计算出税前可以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数额，但实际的技术处理可能在税

前不能得到真正的扣除。纳税申报表设计的技术处理对税法产生的扭曲，还表现在“加计扣

除”项目的处理上。再来分析图 1 中第 21 行：“减：加计扣除额(请填附表九)(21≤

16-17-18+19-20)”，这里的“加计扣除额”主要是指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的优惠政策。原

税收政策规定：“纳税人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达到 10%以上、其实际发生额的 50%如大于企

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可准予抵扣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

年度均不再予以抵扣。亏损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以据实扣除，但不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

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③
”这里，“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能否享受此项优惠政

策的关键，很显然，应当将其推定为纳税申报表中的第 16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但存在的

问题是，虽然第 16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是正数，企业也不一定能够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因为，第 16 行“纳税调整后所得” 是正数，应当首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有余额再减

除免税所得，再减除对外捐赠，最后才能减除技术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可见纳税申报表的

填列方式、方法对企业税负轻重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应准确体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质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否科学及其能否准确填列，影响着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效果。

因此，要求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设计，对于需要填列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各个项目

的行次、计算方法、填列方式等都应当符合税法的基本要求，避免纳税申报表设计不当，偏

离了税法的基本要求或实质。因此，纳税申报表的设计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纳税申报表是对应税行为的概括性描述，不能遗漏。纳税申报表应当与税收政策、

法律相对应，在具体的技术处理时，应尽可能直接依据企业会计资料直接记入，不应进行过

多的或复杂的计算后方可填入，避免出现税法基本要点或政策的遗漏，填列项目和方法应易

于理解和操作，全面准确反映企业涉税经营活动与纳税事务中的实质问题。 

第二，纳税申报表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不宜经常变动调整。纳税申报表应概括性地

描述各类情况，同时保持好收入、支出等各类项目之间科学稳定的逻辑关系、勾稽关系，不

应因新的情况出现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纳税申报表各个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勾稽关系，

能够明确地体现税法的目的与意图。应当考虑到在信息自动化条件下，未来可以逐渐实现的

在基础信息输入的情况下，某些数字信息的自动生成。 

                                                        
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9】49 号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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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纳税申报表中各个收支项目的行次设计应当科学合理。纳税申报表的项目处理、

计算行次的确定决定了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应准确体现政策、法律的力度和基本要求。因此，

纳税申报表的设计要避免对政策、法律产生扭曲，不应形成对政策效应的截留或扩大。 

例如，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

的部分，准予扣除。从鼓励公益事业发展的角度，提高公益性捐赠在税前扣除的标准是应当

的，但是公益性捐赠在税前能够扣除的规模以及能否扣除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计算税前扣

除的基数，税法规定按 12%进行税前扣除的基数是企业年度利润总额，不是应纳税所得额，

这一规定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税法应当限制那些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还要帮助他

人的做法，这不应当属于鼓励的范围之内；二是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在纳税申报表中具体行

次的确定，公益性捐赠在纳税申报表哪一行次列示可以很好体现是以企业利润为基数且比较

容易计算。因此，新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应当采用间接法设计，即首先应当列示企业会

计利润，然后再按税收规定对年度会计利润进行必要的调整，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实现税

法规定与其税法的技术处理完全吻合。 

再如，各个优惠项目的填报行次直接决定企业享有某些政策的程度。企业所得税中规定

了多种情况下给予企业免税照顾，但是，按照现行纳税申报表填列办法规定的免税所得的填

列行次，实际上免税所得也被用于弥补企业应税所得的亏损，只有在企业弥补亏损后有余额

才能真正享有免税待遇，亏损企业实际上并未真正享有免税照顾，政策的力度大为降低。 

第四，协调好税法与会计法的关系。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设计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

种方法。间接法是直接利用企业的会计资料来进行纳税申报表的填报并完成纳税事宜，能够

很好地与会计法衔接，减少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鉴于目前会计准则与税收政策在许多事项

的处理上日益趋同，税收与会计的差异日益减少，新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应采用间接法

设计，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与效率。 

三、企业所得纳税申报表设计中几个需要重视的技术处理 

第一，关于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科学处理。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所

得税计算的基本逻辑结构是首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是收入总额中减不征税收

入、免税收入以及扣除项目和弥补亏损后的余额。 

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收入总额中的扣除，能够使纳税人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

收入真正实现了绝对免税。避免了原企业所得税的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弥补亏损后“有

余额”情况下，才享受免税待遇的尴尬局面。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用于弥补亏损，实质

是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延期征税，完全破坏了设立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基本意

义，有悖于其设立的初衷。例如，企业当年有 20 万元免税收入，80 万元征税收入，收入总

额是 100 万元，可以扣除的成本费用是 70 万元；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 40 万元，如果 20 万

元的免税收入未在收入总额中扣除的话，则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是 30 万元（100-70），再用

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亏损，结转到下一年的亏损额是 10 万元（30-40）；相反，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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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0 万元，提前在收入总额中剔除，不用于弥补亏损，那么税法可以结转到下一年的亏

损数额是 30 万元，税收利益显而易见。税法中允许税前扣除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必须在

纳税申报表中得到恰当的体现，避免其行次不合理导致将其用于弥补亏损，从而损害了企业

的利益。 

第二，关于税收优惠项目的技术处理。关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除了考虑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项目和扣除项目应当做必要的扣除外，税法中规定的“减计收入” 、“减免税项目

所得”、“加计扣除”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具体税收优惠项目也都应当在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前先行确认，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税法的要求。因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以上优惠项目实

现的应纳税所得额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条件。如，新企业所得税税法实施

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一）项所称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

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 这一规定意味着符合研究开发费用条件的，都可以享受

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其加计扣除的“虚拟支出”没有在会计利润中扣除，但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无条件地减除加计部分。这样加计扣除会直接减少企业当年应

纳税所得额，甚至可能产生或加大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亏损”，在未来的五年内得到有效

的扣除。对于这一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设计中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避免出现现行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由于技术处理的原因使企业没有真正享有加计扣除的问题。 

对于税收优惠的处理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根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享有的税

收优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企业减免；一类是项目减免。企业减免往往体现为税率的优惠，

是应纳税额的减少，而项目减免通常体现为应纳税所得额的减少，这样体现在纳税申报表中

的逻辑结构就有所不同。而从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情况看，通常体现的都是税

额的减免，不是税率的减免；所以新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应将企业减免与项目减免分开，

并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和科学的扣除。 

第三，境外投资所得纳税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对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

税法只是不允许用境内机构的盈利弥补境外企业的亏损，但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可以用境外

机构的盈利弥补境内机构的亏损。原政策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
④
同样，原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将境外所得排除在

企业“投资收益”的行次之外，直接用境外所得应纳税额与可以抵免的税额比较，确定境外

所得的税收待遇，通过纳税申报表的技术处理避免了出现境内外所得混合抵补亏损的情形。 

根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境外投资所得课税的规定，企业境外机构的亏损，也只能

用境外机构的盈利来弥补，不可以用境内机构的盈利来弥补；而境外机构的盈利需要在境内

纳税，若境外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境内的税率水平，境外盈利需要按照境内外税率差在境内

                                                        
④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财税字[1997]1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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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缴税款。这一政策，既符合我国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基本要求，对同

一投资主体的利益给予科学的确认，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也有效避免了企业将优良资产

转移到境外逃避国内税收的现象。 

如果允许企业境外机构的盈利用于弥补境内亏损，带来的问题是，用于弥补境内机构亏

损的这部分所得存在着事实上的重复征税，这又不利于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虽然有

人建议采用 “亏损借用”办法，即在企业境内机构发生亏损，境外机构存在盈利的情况下，

可以用境外机构的盈利弥补境内机构的亏损，但发生亏损的境内机构，应当以该机构以后年

度的盈利弥补其亏损，弥补亏损后仍有利润的，再按该境内机构所适用的税率纳税；其弥补

额应当按为该亏损境内机构抵亏的境外机构所适用的境内外税率差纳税。采用“亏损借用”

办法，虽然能保证国家税收利益，遏止优良资产或利润转移境外，但会使企业付出税款的时

间代价，还可能造成对企业境外机构盈利重复征税的问题。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设计时应对境外所得并入境内所得纳税有一个充分的考虑，并科学设置境外机构有所得时应

承担纳税义务的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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